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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安办〔2022〕29号


关于开展灌南县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各镇、各园区，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今年6月是第21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为组织做好2022年全县“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推动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
各镇、各园区，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集中学习《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通过专题研讨、集中宣讲、培训辅导等多种形式，推动向社区（村）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延伸，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发展的工作实效。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深刻领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的重要意义、突出特点、部署安排、具体要求等，党政“一把手”带头讲安全，企业第一责任人专题讲安全，一线工作者互动讲安全，开展安全生产“公开课”“大家谈”“班组会”等学习活动，突出责任落实、源头治理、督查检查、严格执法、打非治违，推动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坚决稳控安全形势，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二、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推动“第一责任人”守法履责
各镇、各园区，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法主题宣传活动，督促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自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担起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7项职责，带头尊法、学法、守法，主动研判风险、排查隐患，向职代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认真组织开展行业应急救援演练和知识技能培训，积极参加“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活动。加大以案释法和以案普法的宣传力度，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被实行“一案双罚”的执法案例、安全生产行刑衔接的典型案例，以及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典型案例，加大曝光力度，形成舆论声势。广泛开展“我是安全吹哨人”“查找身边的隐患”等活动，调动职工参与监督企业和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三、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分类强化警示教育
今年6月至12月，各镇、各园区，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和区域特点，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专题行、区域行、网上行等活动，宣传推广好的经验做法，畅通监督渠道，开展警示教育，组织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专题展。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围绕危险化学品、燃气安全“两个集中治理”，以及查处建筑领域违法分包转包，强化水上交通事故追责，严查化工、劳务派遣违规用工等，加强全县用作经营性质的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结合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生产巡回督导、明查暗访，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发挥媒体监督作用，集中曝光突出问题。各镇、各园区，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可以利用单位公众号等媒介曝光1-2个典型案例，扩大警示教育效果。
广泛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和安全宣传“五进”活动，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6月16日，各镇、各园区，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结合辖区和行业实际，创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邀请有影响的公众人物、行业专家、媒体人员等开展“主播讲安全”“专家远程会诊”“美好生活从安全开始话题征集”“新安法知多少”“救援技能趣味测试”等活动，组织开展“安全宣传全屏传播”，制作公益广告、海报、短视频、提示语音等，利用各传播载体集中推送，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县安委会办公室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推动各成员单位加强协调联动和资源投入，结合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组织安全监管人员、消防救援人员、灾害信息员、社区网格员、安全志愿者等，积极参与“进门入户送安全”“安全志愿者在行动”和各类应急演练体验活动，共同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GoBack]各镇、各园区，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及时科学调整工作安排，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5月30日前通过邮箱报送本单位“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反馈表（附件1）和活动方案，7月6日前报送本单位活动总结、统计表（附件2）和图片资料。各镇、各园区，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安全生产月”工作开展情况将作为本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联系人：张想，联系电话：13337879079
邮  箱：zhangxiang20081987@126.com. 
附件:1.灌南县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反馈表
 2.灌南县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灌南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5月23日        

附件1
[bookmark: _Hlk100820503]
灌南县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反馈表

	姓    名
	
	性别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注：5月30日前报送本单位“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反馈表（附件1）和活动方案。邮箱：zhangxiang20081987@126.com.

附件2
[bookmark: _Hlk100820550]  灌南县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填报日期：  　　    
	活动项目
	内容要求
	活动进展情况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集中学习《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推动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
	专题研讨、集中宣讲、培训辅导等(  )场，参与(  )人次；
开展安全生产“公开课”“大家谈”“班组会”等学习活动(  )场，参与(  )人次。
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本月学习主题                      
观看《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  ）场次，（ ）人次

	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
	开展安全生产法主题宣传活动，推动“第一责任人”守法履责，加大以案释法和以案普法的宣传力度。
	
组织开展全员应急救援、安全知识技能培训(  )场，参与(  )人次；
发放安全倡议书（  ）张，签订安全责任状（  ）份，参与“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活动(  )人次；
曝光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被实行“一案双罚”、安全生产行刑衔接、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典型案例(  )个；
开展“我是安全吹哨人”，发现问题(  )项；整改问题（  ）项
“查找身边的隐患”，查找隐患(  )条；整改隐患（  ）条


	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专题行、区域行、网上行等活动；开展警示教育，组织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专题展；报道各地打非治违和排查治理进展成效；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发挥媒体监督作用，集中曝光突出问题，利用单位公众号等媒体公示典型案例，并向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报送情况。
	组织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活动(  )次，参与(  )人次；
打非治违和排查治理进展成效(  )条；
社会公众举报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  )项；
发挥媒体监督作用，集中曝光突出问题(  )个；
推送典型案例(  )个。

	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和安全宣传“五进”活动
	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组织开展“安全宣传全屏传播”；加强协调联动和资源投入。
	开展“主播讲安全”“专家远程会诊”(  )场，参与(  )人次；
“美好生活从安全开始话题征集”(  )条，参与(  )人次；
“新安法知多少”“救援技能趣味测试”等活动(  )场，参与(  )人次；制作发布（发送）公益广告、海报、短视频、短信等(  )条/份，宣传受众(  )人次；
开展“进门入户送安全”(  )次，受众(  )人次；
组织“安全志愿者在行动”(  )场，参与(  )人次；
各类应急演练体验活动(  )场，参与(  )人次。
悬挂主题横幅（  ）条，LED、大屏（  ）个播放主题标语

	其他特色活动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填。
	组织(  )场/次，参与(  )人次，宣传受众(  )人次。



